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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商「工廠自動撒水設備設計指引」草案第 2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4 年 6 月 3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 時 

貳、地點：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 3 樓首長決策室（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 3 段 200

號） 

參、主席：簡副署長萬瑤(鄭組長志強代為主持)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品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肆、出席人員：詳如開會通知單 

伍、主席致詞：略 

陸、業務單位報告：略 

柒、會議決議： 

議題：研商「工廠自動撒水設備設計指引」草案。 

決議： 

一、 有關旨揭指引草案部分： 

(一)第 2 點：刪除第 1 項第 4 款「依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等目的事業

主管機關實施製程安全評估需設置自動撒水系統者。」規定，因職

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09 條、第 159 條及第 201 條規定尚無涉設

自動撒水設備。 

(二)第 3 點說明欄增列危害等級適用對象為國內火災統計前五產業類

別，強化設置自動撒水設備必要性與效益。 

(三)新增第 5 點：針對工廠類建築物得由專技人員進行火災風險評估分

析火災風險及設置自動撒水設備之區域之機制，其內容得參考提升

儲能系統消防安全管理指引第 4 點第 2 項之規定。 

(四)原第 5 點： 

1. 修正第 1 項第 1 款第 1 點及第 2 點立管及系統立管定義，依配

管實務整合其意涵。 

2. 修正第 2 項溝槽接頭，載明彈性接頭、剛性接頭之操作性定義。 

(五)原第 6 點第 2 款附表二說明為 K(80)者，至水力計算之配管與附表

二管徑值適用時機，業務單位再與研究團隊確認範圍。 

(六)原第 7 點： 

1. 修正第 1 項第 21 款為「……障礙物下方應增設撒水頭……」。 

2. 修正第 1 項第 27 款為「……安裝處溫度大於 50 攝氏度……」。 

(七)原第 9 點：刪除第 2 項：「儲存空間未符合前項規定者，其使用於儲

存空間之撒水頭、天花板撒水頭壓力及動作個數，應符合倉庫自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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撒水設備設計指引之附件四。」，工廠暫存生產貨品之方式，應符合

第 1 項之規定。 

(八)原第 10 點： 

1. 修正第 1 項第 1 款為「……並以符合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之區劃

分隔工廠內部區域部分者。」 

2. 配合新增第 5 點增列第 1 項第 6 款經由專技人員評估場所危險

程度認定得免設之規定。 

(九)原第 11 點： 

1. 刪除第 1 項本文「開放式撒水設備」文字，及第 1 款英制單位，

並請業務單位統一本指引單位，以公制單位為主。 

2. 刪除第 1 項第 10 款「生產鋰系、鋰離子電池，非屬倉庫自動撒

水設備設計指引之工廠附屬儲存空間，應採用公制 K(320)或公

制 K(360)係數之撒水頭，其最大安裝高度應小於 10.8 公尺，最

小設計動作之撒水頭數量應為 12 個、出水壓力需大於每平方公

分 2.4 公斤。」規定。 

(十)原第 13 點：配合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32 條文字統一

為「防震保護」、「撓性軟管」等。 

(十一)草案內文「應」等必要性字眼為「原則」，以利業界設計。 

(十二)附表二：新增適用 K(80)等標稱流量特性係數文字，另其他 K 值

之撒水頭是否增列之，請業務單位與研究團隊予以評估處理之。 

(十三)附表三：調整天花板或頂板高度、K 係數含括範圍等內容文字。 

(十四)附表四：修正水量密度單位。 

二、 請各專家學者協助提供「工廠自動撒水設備設計指引」草案第 3 點可燃

物之量化數據、建築物防火設計及火載量計算公式及文獻，列入第 3 點

說明欄。 

三、 請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協助「工廠自動撒水設備設計指引」草案規定及各

附表之文字、數據、NFPA13 引據及上述各意見釐清與修正文字。 

四、 請各專家學者及機關所提建議於 1 週內提供具體修正文字，交業務單位

彙整後儘速修正「工廠自動撒水設備設計指引」草案後，按法制作業程

序辦理發布事宜。 

 

捌、散會(11 時 20 分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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